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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WG-IV/4：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巴塞尔公约联合工作组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回顾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巴塞尔公约船舶报废事项联合工

作组问题的第 VII/25 决议 ， 

欢迎  迄今为止就船舶报废问题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开展机构间合作方面取

得的进展， 

注意到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巴塞尔公约联合工作组于 2005

年 2月 15－17 日在国际海事组织总部召开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  联合工作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已提交给国际劳工局理事机

构的第二九二届会议、并亦将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五十三

届会议， 

1. 同意  联合工作组关于其第二届会议将由巴塞尔公约负责在瑞士日内

瓦主办的提议； 

2． 赞同  联合工作组所作各项相关决定及其工作方案； 

3． 欣见 如联合工作组在其第一届会议报告的第 7.4 段中所述，将把经联

合工作组商定的各项议题列入联合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议程之中； 

4. 鼓励 各缔约方和其他有关方面通过其各自的代表或观察员全力和有效

地参与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巴塞尔公约联合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议事

工作； 

5．促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有关方面，酌情根据拟在邀请各方出席联合工作

组第二届会议的通知书中列出的截止日期，预先针对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

的各相关事项提交书面意见，供其第二届会议审议； 

6.  邀请  缔约方和其他有关方面考虑为所提议的机构间技术援助活动、

以及为推动实施在联合工作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中所介绍的国际海事组织、国际

劳工组织和《巴塞尔公约》的拆船作业准则提供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7.  请  秘书处向不限名额成员工作组第五届会议汇报包括联合工作组第

二届会议的成果在内的进展情况。 

 

 


